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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应急行规„2019‟3号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危险 
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 
制度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各有关区应急管理局，中央在沪及

地方国有企业： 

根据《应急管理部关于全面实施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研

判与承诺公告制度的通知》（应急„2018‟74 号）、《上海市应急

管理局转发应急管理部关于全面实施危险化学品企业动态安全风

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的通知》（沪应急办„2018‟9号）要求，

我局制定了《上海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制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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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实施细则（试行）》,并经 2019 年 5 月 20 日第 3 次局长办公会

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全面认真组织实施。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2019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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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研判与 
承诺公告制度实施细则（试行） 

 
一、总体要求 

危险化学品企业必须自觉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有关标

准规范，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准确辨识并有效管控安全

风险，及时排查并治理消除事故隐患。危险化学品企业须将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行安全风险每日研判情况向全体员工和社

会公众公开承诺，接受员工和社会公众监督。各区应急管理部门、

街道（乡镇）要以安全风险每日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落实为抓手，

推动危险化学品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重大风险，

有效遏制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二、适用企业范围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本市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取得安全生产

（使用）许可证的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仓储）

企业、经营（带有储存设施）企业。 

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化工、医药生产的企业参照执行。 

三、安全风险每日研判 

（一）安全风险每日研判要求 

安全风险每日研判是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企业

安全管理和政府监管的重要手段，各区应急管理部门、街道（乡

镇）、各有关企业要高度重视。各有关企业要根据企业内部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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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职责，明确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各职能部门负责人、

各部门车间班组岗位人员的安全风险每日研判职责，建立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的安全风险每日研判制度体系和操作流

程，按照“疑险从有、疑险必研，有险要判、有险必控”的原则，

每日进行安全风险研判。 

（二）安全风险每日研判内容 

1.生产装置的安全运行状态 

生产装置的温度、压力、组分、液位、流量等主要工艺参数

是否处于正常指标范围；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是否处

于安全运行状态；各类设备设施的静动密封是否完好无泄漏，是

否存在跑、冒、滴、漏现象；超限报警、紧急切断、联锁、自动

控制仪表、安全仪表、有毒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等各类安全设施配

备是否完好投用，并可靠运行；一线操作人员、现场作业人员是

否具备足够的安全知识、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应急处置、

应急救援设备设施、人员是否处于应战备战状态。 

2.危险化学品罐区、仓库等的安全运行状态 

储罐、管道、机泵、阀门及仪表系统是否完好无泄漏；储罐

的液位、温度、压力是否处于正常指标范围；内浮顶储罐运行中

浮盘是否可能落底；油气罐区手动切水、切罐、装卸车时是否确

保人员在岗；自动控制仪表、有毒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和联锁是否

处于可靠运行状态；一线操作人员、现场作业人员是否具备足够

的安全知识、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应急处置、应急救援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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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设施、人员是否处于应战备战状态。 

仓库是否按照国家标准和上海市仓储定置管理要求分区分

类储存危险化学品，是否超量、超品种储存，相互禁配物质是否

混放混存，有毒可燃气体检测报警是否处于可靠运行状态；一线

操作人员、现场作业人员是否具备足够的安全知识、操作技能和

应急处置能力；应急处置、应急救援设备设施、人员是否处于应

战备战状态。 

3.高危生产活动及作业的安全风险可控状态 

装置开停车是否制定开停车方案并正确实施，试生产是否制

定试生产方案并经专家论证；各项特殊作业、检维修作业、承包

商作业是否健全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作业过程是否进行危险有

害因素辨识，是否严格执行程序确认和作业许可审批，危险化学

品罐区动火作业是否做到升级管理等；各项变更的审批程序是否

符合规定。 

4.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情况 

按照《上海市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实施指南》，经危险有

害因素辨识、风险评估和分级，确定为重大和较大固有风险等级

的作业单元是否落实管控及降低风险措施。 

四、企业内部安全风险每日研判报告 

企业内部各级、各部门人员要按照各自职责范围，每日进行

安全风险研判，形成安全风险每日研判报告，并就落实本部门、

本班组、本岗位安全风险管控和安全生产责任签字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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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级向一级负责，一级让一级放心，一级向一级报告”

的原则，企业内部要建立自下而上的层层风险研判、层层风险报

告、层层签字承诺、层层记录归档制度，压实企业各级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企业各级人员对下级提交的安全风险报告和安全承诺，

要组织力量进行评估，确保各项风险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全面掌握本企业每日安全风险状况，亲力

亲为，确保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处于安全可控状态。 

五、企业安全风险承诺公告 

在完成企业内部层层安全风险研判和安全风险报告的情况

下，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本企业安全风险总体状况进行评估。在

确保生产、储存设施安全运行，试生产、特殊作业、检维修作业、

承包商作业、特殊天气等主要安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以本企业

主要负责人签署安全承诺，每天通过上海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

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平台填报企业安全状态和安全承诺，在上海

应急管理网站公示并推送至有关区应急管理局及上海化学工业区

管理委员会网站，并通过企业厂区门口电子显示屏向全体员工和

社会公开。 

企业主要负责人外出时，应委托 1 名分管负责人代履行安全

风险研判和承诺公告工作，但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当知晓本企业当

日安全风险研判情况。 

（一）安全风险承诺公告内容 

1.企业状态：公告企业当天的生产运行状态和可能引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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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主要活动。如企业共有几套生产装置，其中几套运行，几

套停产；共有几座储罐，其中几座在用，几座停用；共有几座仓

库，其中几座在用，几座停用；厂区内是否存在特殊作业及作业

的种类、次数；是否存在检维修及承包商作业；是否处于开停车、

试生产阶段等。 

2.风险等级：根据上述企业状态，结合《应急管理部关于印

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诊断分级指南（试行）

的通知》（应急„2018‟19 号）要求，系统自动计算安全风险因

素值，将企业当日动态风险划分为高风险（红色）、较高风险（橙

色）、一般风险（黄色）和低风险（蓝色）4个等级。 

3.政府提示：根据企业当天的生产运行状态和可能引发安全

风险的主要活动，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重点安全提示。 

4.企业承诺：企业在进行全面风险研判的基础上，企业主要

负责人对本企业生产储存设施是否处于安全运行状态、是否落实

相关安全风险管控措施签字承诺。 

（二）安全风险承诺公告方式 

1.上海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平台填

报 

填报时间：每日 10:00前。 

填报网站：上海应急管理  http://yjglj.sh.gov.cn/ 

登录上海应急管理网站—网上办事—上海市风险隐患双重

预防系统—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填写《企业安全风险研判填报

http://yjglj.sh.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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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填写内容见附件 1），并以主要负责人名义签字承诺。 

企业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情况将通过上海应急管理网

站公示并推送至有关区应急管理局及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网站（承诺公告样式见附件 2）。 

2.企业厂区门口显示屏公告 

本市实施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的危险化学品企业，应当

在企业厂区门口设置电子显示屏幕，每日进行安全风险和安全承

诺公告。 

公告时间：每日 10:00前发布当日安全风险和安全承诺，至

次日发布时结束。 

电子显示屏幕设置要求：面积不小于 2m
2
，分辨率不低于 P6，

图像文字显示清晰，安装位置符合防火防爆规定并保障人员、车

辆安全通行。 

六、其他要求 

（一）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各有关企业要高度重视，把贯彻执行好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

公告制度当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安全管理的牛

鼻子，牢牢扭住不放松，建立完善层层风险研判、层层风险报告、

层层签字承诺、层层记录归档制度体系，形成安全风险每日研判、

每人研判、每岗位研判的良好氛围。 

（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各有关企业要转变意识，不仅要在企业内部完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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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风险研判结果，更要主动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行安

全风险研判情况向全体员工和全社会公开，接受全体员工和全社

会监督，以此督促企业内部各级各部门各岗位人员落实安全风险

研判，提高重视程度、提升安全水平、管控安全风险、治理消除

事故隐患。 

（三）坚决杜绝形式主义 

安全风险每日研判与承诺公告是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加强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

的重要抓手。各级应急管理、安全监管部门，各有关企业要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陋习，推动安

全风险每日研判与承诺公告落实、落地。 

（四）加大安全监管力度 

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各级应急管理、安全监管部门，

中央在沪及地方国有企业要将本实施细则及时向管辖范围内有关

企业传达，指导督促企业于 2019年 6月 30日前建立完善安全风

险每日研判、内部安全风险报告和安全风险与承诺公告制度，并

严格执行。 

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各级应

急管理、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充分掌握区内企业每日进行安全风

险研判和承诺公告的情况，按照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结果进行分类

分级监管，实施日志式管理。 

企业不能向社会发布安全承诺公告时，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



 

 

—10— 

委员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各级应急管理、安全监管部门要

提高监督检查频率，实施重点执法检查，并采取失信曝光等手段，

督促企业落实安全风险每日研判和承诺公告工作。 

本实施细则自 2019年 6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2年。 

 

附件：1．企业安全风险每日研判填报表 

2．承诺公告样式示例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19年 5月 28日印发 

共印 50份 



 

 

附件 1 

企业安全风险研判填报表 

企业涉及“两重点一重大”情况 

重大危险源 □不涉及   一级____个   二级____个   三级____个   四级____个 

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 □不涉及   □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名称（多选） 

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 □不涉及   □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名称（多选） 

企业生产储存设施情况 

生产设施（装置、生产线） ____套 运行设施 ____套 

 停产设施 ____套 

储存设施（储罐） ____座 在用储罐 ____座 

 停用储罐 ____座 

储存设施（仓库） ____座 在用仓库 ____座 

 停用仓库 ____座 

企业每日动态风险情况 

今日天气 □下拉列表选择 

动火作业 ____次 吊装作业 ____次 

受限空间作业 ____次 临时用电作业 ____次 

盲板抽堵作业 ____次 动土作业 ____次 

高处作业 ____次 断路作业 ____次 

是否有承包商作业 □是   □否 是否进行试生产 □是   □否 

是否处于开停车状态 □是   □否   

是否采取极端天气 

安全措施 
□是   □否 

是否执行节假日 

领导带班制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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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承诺公告样式示例 

上海******公司 

企
业
状
态 

生产装置 4套 

运行 4套 

停产 0套 

动火作业 1次 

高处作业 1次 

厂内有承包商作业 

  

政
府
提
示 

1.严格按照/参照《化学品生产单

位 特 殊 作 业 安 全 规 程 》

（GB30871-2014）要求，落实特

殊作业风险防控措施。 

2.严格按照《化工企业工艺安全

管理实施导则》（AQ/T3034-2010）

要求，落实试生产及承包商管理

要求。 

企
业
承
诺 

今天我公司已进行风险研判，各项

风险防控措施落实到位，我承诺所有生

产设施、罐区（仓库）处于安全运行状

态。 

 

 

主要负责人：*** 

2019-04-10 

 


